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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我办

□记者 李悦

本报讯 近日，市民刘先生拨打

8890 热线反映，花街中心卫生院收

费窗口不接受支付宝和微信付款，医

院里没有现金就无法缴纳费用，希望

相关部门改进服务。

“现在移动支付太方便了，手机

一扫就完成付款。如果不是特殊情

况，谁身上还带现金啊？”17 日，在回

忆反映的事情前，刘先生反倒说起了

移动支付的便利性。

前些天，刘先生妻子带着小孩前

往花街中心卫生院打预防针。由于

习惯了移动支付，刘先生妻子没有准

备现金。结果，她在缴费时傻眼了，

中心卫生院只能用现金缴费，而附近

又没地方兑换现金。

“当时我在城区忙着采购，接到

妻子求助后，只能特意赶往花街中心

卫生院。钱是不多，但这一来一回花

了我一两个小时，真是耗时又费力。”

刘先生对那天的遭遇很是郁闷。

“现在去哪儿都能手机支付了，

卫生院这类民生服务类机构为什么

就不支持手机支付？”事后，刘先生

将此事反映到了 8890 平台，希望相

关部门能继续推进改革，改善服务，

方便老百姓。

我市医院到底能不能用手机支

付费用呢？17日，记者走访了城区几

家医院。

在市第一人民医院，每个缴费窗

口处都摆放着微信扫码支付的机器，

许多市民都直接使用手机支付，快捷

方便。而在江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虽然缴费窗口没有安装微信扫

码支付机器，但摆放着“永康掌上医

院”微信公众号支付的牌子，市民可

以通过该公众号实现移动支付。

到底哪些医院可以用手机支付，

具体每个医院又对应怎样的手机支

付方式呢？就这些问题，记者联系了

市卫生健康局相关负责人。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我市目前暂

未开通支付宝支付就诊费用的功能，

而微信支付则有两条途径。第一种

途径是微信扫码支付，目前已在市第

一人民医院和妇幼保健院开通。至

于其他医疗机构，则正在采购微信扫

码支付设备，等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

再开通。

另外一条途径是通过微信公众

号“永康掌上医院”支付，需要市民

关注公众号、绑定社保卡等。目前，

该 途 径 已 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 开

通，在市第一人民医院、第二人民医

院、妇幼保健院、中医院、永康医院、

第六人民医院、第三人民医院和花

街中心卫生院等 15 家基层医疗单位

均可使用该功能。

不过，该负责人也表示，有些市

民可能由于个人原因无法绑定社保

卡，无法通过公众号支付。下一步，

市卫生健康局将继续做好线上支付的

宣传推广工作，并不断提升收费系统，

为群众看病带来更多便利。

看病未带现金 能用手机支付吗
市卫健局：部分医院和卫生院可以，将继续推进线上支付

市民在市一医通过微信扫码支付缴费。
建筑垃圾圈占车位
责令尽快清运

139******33 市民来电反映：星牌

花苑13-14号底楼的租户用建筑垃圾圈

了四个停车位，占据私用。希望相关部

门调查并制止圈车位行为。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我局机动中队

于 2019 年 1 月 8 日前往现场，发现确实

有建筑垃圾堆放。机动中队已责令该

建筑垃圾户主尽快清运该处建筑垃圾，

不得侵占路面，户主也承诺将在近期清

运完成。后续，我局机动中队将持续加

强该路段巡查与监管。

人行道施工慢
将加快施工进度

139******28 市民来电反映：城南

路溪心别墅和城南别墅路段，人行道施

工一个多月，至今未完成改造，影响出

行，希望及时处理。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南路溪心

别墅和城南别墅路段“慢行道”施工，前

期已完成硬化，由于12月以来连续阴雨

天气对施工造成很大影响，原定 1 月初

完成全部工程的计划需要延期到1月中

下旬。施工期间，我局将最大化安排人

员、设施等，加快施工进度。

绿化带被撞坏
要求责任人赔偿

138******57 市民来电反映：经济

开发区锡山路永天公司绿化带被撞坏，

希望相关部门处理。

市公安局：经了解，该事故发生时

我局交警大队辖区三中队接到报警后

立即出警并作出事故责任认定。针对

您的情况，我局交警大队工作人员已联

系车主，车主称确实绿化带有一定损

坏，并会进行相关经济赔偿。

店铺高音喇叭扰民
要求降低音量

188******42 市民来电反映：胜利

街中兴广场附近的沿街店铺，将音响安

装或摆放门口，每天高音扰民，望相关

部门查处。

市公安局：经了解，我局东城派出

所民警已逐一走访中兴广场附近的妮

歌珠宝、周六福等商店，并对店内人员

进行告诫，让其尽量降低音量，不要影

响居民休息。

□记者 卢明

本报讯 前段时间，市民胡先生

先后向 8890 热线和本报《Q 来 Q 去》

栏目反映，由于紫微路与华丰路红

绿灯交叉口附近路面施工，有一段

路出现了高低面。半小时内他就看

到三辆电动车在那个地方摔倒了，

幸好当时是红灯，否则后果不堪设

想。

“近段时间，路面比较湿滑，有些

地方还有积水。因为施工，非机动车

道和机动车道界线也不清，路面也不

平整，难免有人摔倒。”胡先生说，希

望有关部门引起重视，尽早处理好路

面或设立障碍标识。

据悉，该工程是市政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承包的易堵路口改造工程。

该 工 程 施 工 的 时 候 ，公 司 已 经 在

2018 年 12 月 1 日的报纸上刊登过施

工通告，施工期限是两个月。

该项目负责人表示，这个工程只

剩下最后铺设沥青工序了，但由于最

近一直在下雨，导致施工停止。得等

天气好转之后，才能铺上沥青。不

过，在接到群众反映的情况之后，虽

然 9 日还在下雨，公司就迅速组织人

员冒雨进行施工，用泥沙和毛毯将坑

洼的地方进行填补找平。还在显眼

的地方放置“前方施工，车辆慢行”的

标语警示牌。

“虽然施工比较简易，但让经过

的车辆少了颠簸感。”18日，记者再次

来到该路口，一位附近开店的经营户

介绍，该路段在简易施工后的没几天

就恢复畅通了。

路面有落差 半小时摔了3辆电动车
有关部门已修复紫微路与华丰路红绿灯交叉口路面

施工完成后的道路。

记者 卢明 整理

1 月 8 日和 9 日，古山镇朱浩亮

压铸加工厂、江南街道佳缘美发店，

未按时报送流动人口信息，分别被

警方处以100元罚款。

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公室温
馨提示：根据《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

登记条例》，用人单位在录用或解聘

流动人口员工时，应该在三天之内

报送流动人口录用或离职的信息。

1月9日和11日，西城街道牟店

村房东王某、经济开发区上浦路房东

任某，未按时报送流动人口信息，分

别被警方处以100元、200元罚款。

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公室温

馨提示：根据《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

登记条例》，在房屋出租或停租时，

房东应该在三天之内报送流动人口

承租或离住信息。


